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3年9月27日召开第五届
董事会第六十九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于2023年11月30日召开2023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实施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具体内容见公
司于 2023年 9月 29日、2023年 12月 1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公
告。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要求，现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情
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购买情况
2023年 12月 20日至 2024年 1月 15日，公司 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二级市场竞价交易方式累计购买了公司A股股票共计 7,167,46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36%，购买的最高价为45.60元/股、最低价为38.22元/股，成交均
价为41.42元/股，总成交金额约为人民币29,685.07万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计提的2023年员工
持股计划专项基金，员工实际购买情况符合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的相
关内容，至此，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已完成股票购买。

二、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涉及的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关系的说明

1、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参加本员工持股计
划，以上参加对象与本员工持股计划存在关联关系，在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本
员工持股计划相关议案时应回避表决。除此之外，本员工持股计划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本员工持股计划整体放弃因持有标的股票而享有的股东表决权，保留股东表决权以外
的其他股东权利（包括分红权、配股权、转增股份等资产收益权）。因此，本员工持股计划与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3、本员工持股计划在相关操作运行等事务方面保持独立，持有人会议为本员工持股计划
的最高权力机构，持有人会议选举产生管理委员会，负责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持有人
之间未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或存在一致行动的相关安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已完成股票购买，该等股份
将按规定锁定12个月（2024年1月15日至2025年1月14日），锁定期满后，公司将根据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规定，分四年进行考核及归属，各批次的归属比例均为所持标的股票总
数的25%。公司在实施上述持股计划时，严格遵守了市场交易规则及中国证监会关于信息敏
感期不得买卖股票的规定，不存在利用任何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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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完成股票购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质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今年对公司的业绩影响较小，本次获批上市的丙戊酸、卡马西

平和苯妥英检测试剂（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的投产及对公司业绩的后续影响具有不确定
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次产品获证后还未投入生产，其实际销售情况受市场拓展力度及市场实际需求等多
重因素影响，目前尚无法预测本次产品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具体影响，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请广大投资者充分阅读本公告正文表述的相关风险事项，公司特别提示投资者理性投资。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司质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自主

研发的丙戊酸、卡马西平和苯妥英检测试剂（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于近日取得了山东省药
品监督管理局的注册批准，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体外诊断试剂），具体情况如下：

一、产品信息
产品名称

注册证编号

注册人名称

注册证有效期

预期用途

丙戊酸、卡马西平和苯妥英检测试剂（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鲁械注准20242400056

质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24年1月10日至2029年1月9日

用于体外定量检测人血清样本中丙戊酸、卡马西平和苯妥英的含量。

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产品获准上市，进一步丰富了质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临床质谱检测领域的产品

线。
但鉴于质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今年对公司的业绩影响较小，上述产品的投产及对公司业

绩的后续影响具有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同时，本次产品获证后还未投入生产，其实际销售情况受市场拓展力度及市场实际需求

等多重因素影响，目前尚无法预测上述产品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具体影响，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三、风险提示
鉴于质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今年对公司的业绩影响较小，上述产品的投产及对公司业绩

的后续影响具有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上述产品获证后还未生产，其实际销售情况受市场拓展力度及市场实际需求等多重因素

影响，目前尚无法预测上述产品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具体影响，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
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业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086 证券简称：*ST 东洋 公告编号：2024-004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鹭湖社区观盛五路科姆龙科技园A栋

12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0

10

39,555,031

39,555,031

41.7111

41.711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黄治家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
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及《深圳市杰普特光电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吴检柯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以现场结合通讯

方式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9,555,031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9,555,031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02：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9,555,031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0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9,555,031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04：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9,555,031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05：发行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9,555,031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06：募集资金规模及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9,555,03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07：股票限售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9,545,031

比例（%）

99.9747

反对

票数

10,000

比例（%）

0.025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08：股票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9,555,031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09：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9,545,031

比例（%）

99.9747

反对

票数

10,000

比例（%）

0.025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10：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9,555,031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9,555,031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9,555,031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

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9,555,031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与填补措施及

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9,555,031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9,545,031

比例（%）

99.9747

反对

票数

10,000

比例（%）

0.025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3年-2025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9,545,031

比例（%）

99.9747

反对

票数

10,000

比例（%）

0.025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向属于科技创新领域的说明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9,555,031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本次向特
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9,555,031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9,555,031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12.01：《关于修订〈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9,513,267

比例（%）

99.8944

反对

票数

41,764

比例（%）

0.105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2.02：《关于修订〈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9,513,267

比例（%）

99.8944

反对

票数

41,764

比例（%）

0.105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2.03：《关于修订〈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9,513,267

比例（%）

99.8944

反对

票数

41,764

比例（%）

0.105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2.04：《关于修订〈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9,513,267

比例（%）

99.8944

反对

票数

41,764

比例（%）

0.105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2.05：《关于修订〈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9,513,267

比例（%）

99.8944

反对

票数

41,764

比例（%）

0.105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2.06：《关于修订〈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9,513,267

比例（%）

99.8944

反对

票数

41,764

比例（%）

0.105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3、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3.01

13.02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刘雪生先生为第
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关于选举付松年先生为第
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得票数

39,217,935

39,217,935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99.1477

99.1477

是否当选

是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3

4

5

6

7

8

9

10

11

12.01

12.02

12.03

12.04

12.05

12.06

13.01

13.02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
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和面值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
价原则

发行数量

募集资金规模及用途

股票限售期

股票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
的安排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
案》

《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论
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
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
案》

《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
回报与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
承诺的议案》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3
年-2025 年）股东分红回报
规划的议案》

《关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
向属于科技创新领域的说明
的议案》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
办理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 A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
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关于修订〈深圳市杰普特光
电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深圳市杰普特光
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深圳市杰普特光
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深圳市杰普特光
电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制
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深圳市杰普特光
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
作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深圳市杰普特光
电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选举刘雪生先生为第
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关于选举付松年先生为第
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387,861

387,861

387,861

387,861

387,861

387,861

387,861

377,861

387,861

377,861

387,861

387,861

387,861

387,861

387,861

377,861

377,861

387,861

387,861

387,861

346,097

346,097

346,097

346,097

346,097

346,097

50,765

50,765

比例（%）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97.4217

100.0000

97.4217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97.4217

97.4217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89.2322

89.2322

89.2322

89.2322

89.2322

89.2322

13.0885

13.0885

反对

票数

0

0

0

0

0

0

0

10,000

0

10,000

0

0

0

0

0

10,000

10,000

0

0

0

41,764

41,764

41,764

41,764

41,764

41,764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2.5783

0.0000

2.5783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2.5783

2.5783

0.0000

0.0000

0.0000

10.7678

10.7678

10.7678

10.7678

10.7678

10.7678

弃权

票数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议案2、议案3、议案4、议案5、议案6、议案7、议案8、议案9、议案10、议案11为

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议案12、议案13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议案1、议案2、议案3、议案4、议案5、议案6、议案7、议案8、议案9、议案10、议案11、议
案12、议案1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郑素文、周慧慧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的人员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之
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16日

证券代码：688025 证券简称：杰普特 公告编号：2024-003

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B88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4年1月16日 星期二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公司股票可能存在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风险。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如果公司股票被终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应当终止上市，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2.1条的规定，若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二十个

交易日低于1元/股，公司股票将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交易。根据公司股票收盘价，自

2023年12月21日起，公司股票可能于2024年1月18日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交易。根

据《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自2023年12月18日起，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

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70%（约2.74 元）时，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

持有的可转债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给公司。

公司发行的“鸿达转债”若触发《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有条件回售条款，

投资者提出回售要求，公司因资金紧张，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可用资金余额23.07万元

（未经审计），存在可转换公司债券回售违约的风险。若公司股票在触发上述回售条款前被深

圳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交易，则可能暂停累计计算上述回售条款中的“连续三十个交易日”，

后续触发上述回售条款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3、截至2024年1月15日，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十七个交易日低于1元/股。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2.1条的规定，若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低于 1元/
股，公司股票将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交易。

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2.3条的规定，上市公司连续十个交易日出现

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情形的，公司应当披露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

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其后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直至相应的情形消除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

作出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之日止。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一、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原因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2.1条第（四）款的规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仅发

行A股股票或者仅发行B股股票的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

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股，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

截至 2024年1月15日，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十七个交易日低于1元/股，公司股票存在可

能因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二、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9.2.3条的规定，上市公司连续十个交易日每日股票
收盘价均低于1元/股，应当在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
告，其后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直至相应的情形消除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公司股票终止
上市的决定之日止。

公司于2024年1月5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第一次
风险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02)。

公司于2024年1月6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第二次
风险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04)。

公司于2024年1月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第三次
风险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06)。

公司于2024年1月10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第四
次风险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10)。

公司于2024年1月11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第五
次风险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11)。

公司于2024年1月1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第六
次风险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12)。

公司于2024年1月13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第七
次风险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14)。

本公告为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第八次风险提示公告。

三、其他风险提示
（一）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立案调查，具体内容详见于2023年9月23日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立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49）。

公司实际控制人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具体内容详见于
2023年12月15日披露的《关于实际控制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3-067）。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结论性意
见或决定。公司股票可能存在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风险。

（二）公司子公司内蒙古乌海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乌海化工”）的PVC、烧碱及电石生
产系统停产检修已超过三个月，而且乌海化工被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
破产重整，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触及“其他风险警
示”情形，公司股票自2023年10月12日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具体内容详见于2023年10月
11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公司股票停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3-053）。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子公司内蒙古中谷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电石、烧碱、PVC 生产系统正
常运行。乌海化工的PVC、烧碱及电石生产装置停产检修等工作尚未完成，公司将积极配合
乌海化工破产重整管理人及政府组织安排复工复产工作。具体内容详见于2023年11月8日
披露的《关于子公司内蒙古中谷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烧碱、PVC生产系统检修完成开车运行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64）。

乌海化工是否顺利完成破产重整尚具不确定性，乌海化工实施破产重整后，可能导致公
司丧失对其控制权，不再将乌海化工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三）公司子公司内蒙古中谷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谷矿业”）被内蒙古新中贾
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向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进行破产重整。具体内容详见于2023年
12月20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内蒙古中谷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被申请破产重整、内蒙古中科装
备有限公司被申请破产清算、西部环保有限公司被申请破产清算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3-068）。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是否裁定受理对中谷矿业破产重整的申请尚具不确

定性。如果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对中谷矿业破产重整的申请，中谷矿业实施破

产重整后，可能导致公司丧失对其控制权，不再将中谷矿业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四）公司子公司内蒙古中科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装备”）被河北志伟橡塑制品

有限公司向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南区人民法院申请进行破产清算；公司子公司西部环保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环保”）被乌海市杰出商贸有限公司向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南区人

民法院申请进行破产清算。具体内容详见于2023年12月20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内蒙古中

谷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被申请破产重整、内蒙古中科装备有限公司被申请破产清算、西部环保

有限公司被申请破产清算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68）。2023年12月25日，中科

装备、西部环保被申请破产清算已被法院裁定受理，是否顺利完成破产清算尚具不确定性，如

果中科装备、西部环保破产清算完成，则公司将丧失对中科装备、西部环保的控制权，不再纳

入合并报表范围。

（五）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2.1条的规定，若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二十

个交易日低于1元/股，公司股票将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交易。根据公司股票收盘价，

自2023年12月21日起，公司股票可能于2024年1月18日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交易。

根据《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自2023年12月18日起，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

续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70%（约2.74 元）时，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

其持有的可转债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给公司。

公司发行的“鸿达转债”若触发《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有条件回售条款，

投资者提出回售要求，公司因资金紧张，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可用资金余额23.07万元

（未经审计），存在可转换公司债券回售违约的风险。若公司股票在触发上述回售条款前被深

圳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交易，则可能暂停累计计算上述回售条款中的“连续三十个交易日”，

后续触发上述回售条款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如果公司股票被终止上市，公司发行的

可转换公司债券应当终止上市，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披露均以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四年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002 证券简称：ST鸿达 公告编号：临2024-017
债券代码：128085 债券简称：鸿达转债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第八次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3号一一行业信息披露》要求，现将内蒙

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年主要经营数据公告如下：

一、电力

公司直属及控股企业2023年电量数据表：

地区分
类

蒙东地
区

蒙东电网小计

蒙西地
区

蒙西电网小计

项目名称

乌力吉木仁风电场

额尔格图风电场

白云风电场

乌海发电厂

北方龙源风力发电有
限责任公司(合并，不
含乌达莱风电公司）

内蒙古丰电能源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丰泰发电有限
公司

内蒙古京达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

内蒙古聚达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

内蒙古蒙达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

兴和县察尔湖海润生
态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内蒙古和林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

内蒙古聚达新能源有
限责任公司

风电

火电

风电

光伏

火电

火电

火电

火电

火电

光伏

火电

光伏

电源种
类

风电

风电

发电量（亿千瓦时）

本期

0.67

1.00

1.67

0.68

37.09

15.40

0.36

48.14

21.85

39.51

64.19

71.37

0.80

74.14

1.18

374.71

去年同期

0.90

1.05

1.95

0.66

36.92

15.87

0.36

44.93

20.96

35.25

61.13

70.19

0.85

70.92

--

358.04

同比增减

-25.56%

-4.76%

-14.36%

3.03%

0.46%

-2.96%

0.00%

7.14%

4.25%

12.09%

5.01%

1.68%

-5.88%

4.54%

--

4.66%

上网电量（亿千瓦时）

本期

0.66

0.99

1.65

0.66

34.49

15.10

0.35

43.01

19.54

36.91

58.96

65.80

0.77

70.86

1.16

347.61

去年同期

0.88

1.04

1.92

0.65

34.30

15.48

0.35

40.17

18.67

32.94

56.01

64.62

0.82

67.74

--

331.75

同比增减

-25.00%

-4.81%

-14.06%

1.54%

0.55%

-2.45%

0.00%

7.07%

4.66%

12.05%

5.27%

1.83%

-6.10%

4.61%

--

4.78%

华北地
区

华北电网小计

总 计

内蒙古上都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

内蒙古上都第二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

北方魏家峁煤电有限
责任公司

内蒙古乌达莱新能源
有限公司

火电

火电

火电

风电

99.37

50.71

66.12

14.57

230.77

607.15

113.19

54.92

67.80

14.81

250.72

610.71

-12.21%

-7.67%

-2.48%

-1.62%

-7.96%

-0.58%

90.04

46.54

62.62

14.25

213.45

562.71

102.88

50.74

64.37

14.48

232.47

566.14

-12.48%

-8.28%

-2.72%

-1.59%

-8.18%

-0.61%

注：1.上述数据为公司内部统计数据，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数据存在一定差异。
2.尾数差由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公司2023年完成发电量607.15亿千瓦时，较上年同期下降0.58%；完成上网电量562.71

亿千瓦时，较上年同期下降0.61%。
2023年，公司市场化交易电量546.44亿千瓦时，占上网电量比例为97.11%。
2023年，实现平均售电单价 343.95元/千千瓦时（不含税），同比降低 22.86元/千千瓦时

（不含税），同比下降6.23%。
二、煤炭
2023年，公司煤炭产量实现 1,326.17万吨，同比增长 52.09%；煤炭外销量实现 622.81万

吨，同比增长64.09%；煤炭销售平均单价完成402.11元/吨（不含税），同比降低58.55元/吨（不
含税），同比下降12.71%。

三、说明
2023年，公司发电量完成607.15亿千瓦时，与去年同期相比略有下降。公司市场化交易

电量546.44亿千瓦时，占上网电量比例为97.11%。受蒙西电力市场交易情况影响，公司售电
单价同比降低22.86元/千千瓦时（不含税），同比下降6.23%。

2023年，公司积极推进核增产能落地，煤炭产量实现同比增长52.09%，煤炭外销量同比
增长64.09%。受煤炭限价政策影响，煤炭外销价格同比降低58.55元/吨（不含税），同比下降
12.71%。

特此公告。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863 证券简称：内蒙华电 公告编号：临2024-001
债券代码：185193 债券简称：21蒙电Y1 债券代码：240363 债券简称：23蒙电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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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销售量完成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蚌埠市怀远经济开发区金河路10号 公司办公楼三楼

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7

17

33,965,304

33,965,304

17.1394

17.1394

注：上述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已剔除公司已回
购的股份。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蒋学鑫先生因外出开会，无法主持会议，由半

数以上董事共同推选董事、副总经理、总工程师鲍克成先生主持股东大会。本次会议的召集
和召开程序、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董事长蒋学鑫先生因外出开会未能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邵森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投资设立孙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8,630,137

比例（%）

99.9774

反对

票数

4,200

比例（%）

0.022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3,961,104

比例（%）

99.9876

反对

票数

4,200

比例（%）

0.012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3,901,034

比例（%）

99.8107

反对

票数

64,270

比例（%）

0.189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投资设立孙公司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2,210,637

比例（%）

99.9656

反对

票数

4,200

比例（%）

0.034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注：5%以下股东，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2项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票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1、3项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票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1项议案同时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已表决通过；
4、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1项议案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股东王亚娟女士、夏长荣先

生、怀远新创想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关联股东，已回
避表决，关联股东蒋学鑫先生因外出开会未参与本次投票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合肥）律师事务所
律师：钱方、马宝飞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未对《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作出决议，本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安徽壹石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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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壹石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